
青羊区卫健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公示 
 
序号 项目资金名称 补助范围 补助标准 申请及发放程序  

1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制度 

一、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对象（国家对象）是同时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已婚农民： 
1.本人为农村居民户口或界定

为农村居民户口，且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 
2.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本

人及配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

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3.本人及配偶现存一个子女，或

现存两个女孩。 
4.193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且年

满 60 周岁。 
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对象（省对象）是同时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的已婚农民： 
上述第 1~3 条均与国家对象条

件相同，只是第 4 条女方年龄放

宽为年满 58 周岁。 

960 元/人/年 

一、窗口申报受理 

（一）新增对象窗口申报受理 

1.申报人见面。符合条件对象在本人年满申报条件中规定年龄的

上一年度，自愿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或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进行申报，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奖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逾期未申

报者当年不再受理，可在次年申报。 

2.审查资料。受理人现场审查申报人提供资料是否规范、齐全。

对材料不齐全的，发放《补充材料告知书》；对资料审查不符合条

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3.询问。受理人现场问询申报人基础信息、婚育情况及其他有关

信息。对询问不符合条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4.信息采集。受理人进入申报系统，通过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读

取身份证信息，比对相关信息并将需要录入的信息准确录入申报

系统并打印申报表，申报人核对《申报表》内容，无误后签名、

盖指模，受理人口头告知申报人申报受理完毕。 

（二）窗口年审受理 

1.年审人见面（或视频）。已享受对象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

卫生计生办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接受年审。

年审对象在外地的，可以委托亲友代理年审，通过视频等方式查

验身份和相关资料，关键信息可拍照取证。 

2.审查资料（身份证、户口簿、婚育变化的相关证明材料）。 

3.询问相关情况（重点为婚姻、生育、户籍性质是否变化、上年

扶助金兑现等情况）。 



4.得出年审结论、填写年审表。继续享受对象（或代理人）以及

受理人分别签名确认。 

5.系统变更、确认。 

二、乡、村两级联合核查 
（一）新增对象调查 
（二）未到窗口办理年审对象进行入户年审调查 
三、乡级初审、奖扶公示、县级复查确认、市级质量抽查和数据

上报 
四、资金发放 
由区卫计局在每年 11 月末前将奖励扶助金通过协议金融机构发

放到申报对象个人银行账户。 

2 
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制度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对

象是四川省户籍人口中独生子

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

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扶助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应在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女方须年满 49 周岁。 
2.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

一个子女。 
3.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

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

级以上） 

伤残 6240 元/人/年 
死亡 7800 元/人/年 

一、窗口申报受理 

（一）新增对象窗口申报受理 

1.申报人见面。符合条件对象在本人年满申报条件中规定年龄的

上一年度，自愿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或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进行申报，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奖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逾期未申

报者当年不再受理，可在次年申报。 

2.审查资料。受理人现场审查申报人提供资料是否规范、齐全。

对材料不齐全的，发放《补充材料告知书》；对资料审查不符合条

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3.询问。受理人现场问询申报人基础信息、婚育情况及其他有关

信息。对询问不符合条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4.信息采集。受理人进入申报系统，通过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读

取身份证信息，比对相关信息并将需要录入的信息准确录入申报

系统并打印申报表，申报人核对《申报表》内容，无误后签名、

盖指模，受理人口头告知申报人申报受理完毕。 

（二）窗口年审受理 

1.年审人见面（或视频）。已享受对象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

卫生计生办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接受年审。



年审对象在外地的，可以委托亲友代理年审，通过视频等方式查

验身份和相关资料，关键信息可拍照取证。 

2.审查资料（身份证、户口簿、婚育变化的相关证明材料）。 

3.询问相关情况（重点为婚姻、生育、户籍性质是否变化、上年

扶助金兑现等情况）。 

4.得出年审结论、填写年审表。继续享受对象（或代理人）以及

受理人分别签名确认。 

5.系统变更、确认。 

二、乡、村两级联合核查 
（一）新增对象调查 
（二）未到窗口办理年审对象进行入户年审调查 
三、乡级初审、县级复查确认、市级质量抽查和数据上报 
四、资金发放 
特扶金自 2018 年起，每年分两次发放，由区卫计局分别在每年 6
月末、11 月末前将特别扶助金通过协议金融机构发放到申报对象

个人银行账户。 

3 
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 

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对象应是同时具备以下基本

条件的已婚城镇居民： 

1.本人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户籍在本

市。 

2.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本

人及配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

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3.本人及配偶现存一个子女，或

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4.依法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960 元 
/人/年 

一、窗口申报受理 

（一）新增对象窗口申报受理 

1.申报人见面。符合条件对象在本人年满申报条件中规定年龄的

上一年度，自愿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或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进行申报，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奖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逾期未申

报者当年不再受理，可在次年申报。 

2.审查资料。受理人现场审查申报人提供资料是否规范、齐全。

对材料不齐全的，发放《补充材料告知书》；对资料审查不符合条

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3.询问。受理人现场问询申报人基础信息、婚育情况及其他有关

信息。对询问不符合条件的发放《不受理（不符合）告知书》。 

4.信息采集。受理人进入申报系统，通过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读



证》（包括《独生子女证》）。 

5.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男性年满 60 周岁，女性年满 58

周岁。 

取身份证信息，比对相关信息并将需要录入的信息准确录入申报

系统并打印申报表，申报人核对《申报表》内容，无误后签名、

盖指模，受理人口头告知申报人申报受理完毕。 

（二）窗口年审受理 

1.年审人见面（或视频）。已享受对象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

卫生计生办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计生窗口接受年审。

年审对象在外地的，可以委托亲友代理年审，通过视频等方式查

验身份和相关资料，关键信息可拍照取证。 

2.审查资料（身份证、户口簿、婚育变化的相关证明材料）。 

3.询问相关情况（重点为婚姻、生育、户籍性质是否变化、上年

扶助金兑现等情况）。 

4.得出年审结论、填写年审表。继续享受对象（或代理人）以及

受理人分别签名确认。 

5.系统变更、确认。 

二、乡、村两级联合核查 
（一）新增对象调查 
（二）未到窗口办理年审对象进行入户年审调查 
三、乡级初审、奖扶公示、县级复查确认、市级质量抽查和数据

上报 
四、资金发放 
由区卫计局在每年 11 月末前将奖励扶助金通过协议金融机构发

放到申报对象个人银行账户。 
 


